
朔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朔住建发〔2021) 89 号 

关于印发《朔州市勘察设计质量 

承诺制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建局、开发区建设管理部，各建设、勘察、 

设计及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以 

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 

加强勘察设计质量管理的意见》（试行）（晋建办字〔2019) 

155 号）精神，我局制定了《朔州市勘察设计质量承诺制实 

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朔州市勘察设计质量承诺制实施细则 

为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以及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 

加强勘察设计质量管理的意见》（试行）（晋建办字〔2019)155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落实勘查设计质量承诺 

制、提升勘察设计质量制定以下工作细则。 

一、工作任务 

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申领施工许可证时，建 

设、勘察设计单位要严格按照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进一步深化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加强勘察设计质量管理的意见》 

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提交勘察设计质量承诺书（附件，、2)。 

监管重点 

（一）实行勘察设计质量承诺制。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申领施工许可证时，要提交勘察设计质量承诺书。承诺 

的主要内容： 

建设单位：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先勘察、后设计；严格 

按照国家和我省招标投标有关规定实行招标发包，将勘察、设计 

业务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单位；不明示或暗示勘 

察设计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筑工程质量；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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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组织施工，不违法变更施工图设计；重要工 

程施工图设计文件通过专家论证。如违反承诺，停工整改，暂停 

办理所有项目建设手续，整改完成后恢复办理。 

勘察设计单位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资质等级要求承接勘察 

设计业务，无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等行为；严格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进行勘察设计，无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重 

要工程已严格按照专家论证意见修改完善；满足建筑工程规划、 

选址、设计、岩土治理要求；符合国家颁布的设计文件编制深度， 

能够满足施工需要；施工图设计文件按规定上传至“山西省住建 

厅建筑工程施工图数字化管理信息平台” O 

（二）严格落实勘察设计质量终身责任制。建设、勘察设计 

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按照各自职责，对经办的建筑工程勘察设 

计，在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规范规定或双方合同约定的建设 

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依法依规对勘察设计质量终身负责。建设 

单位对工程质量终身负责。要依法发包勘察设计任务；严格依法 

履行勘察设计合同；严格执行勘察设计质量承诺制和重要工程施 

工图专家论证制；严格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组织施工。 

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是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的第一责任人，终 

身承担责任；直接责任人（含分管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现场管 

理人员等）对勘察设计质量依法依规终身承担相应责任；项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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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负责人对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终身承担技术责任。实行工程代建 

的项目，代建机构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项目技术负责人等 

依法依规终身承担相应责任。 

勘察设计单位和相关人员终身责任。勘察设计单位对工程勘 

察设计质量终身负责。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要建立健全勘察设计质量 

保证体系，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和技术保障措施，明确勘察设计文 

件的编制（设计）、校对、审核、审定等环节责任，并严格实行 

校审质量管理制度。 

勘察设计单位要规范出图签字盖章程序。勘察设计文件必须 

有勘察设计人员、注册执业人员、专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单 

位技术负责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法人印章、技 

术专用章、资质专用章及注册执业人员资格专用章。 

勘察设计单位法定代表人是本单位编制的勘察设计文件的 

第一责任人，终身承担责任。总工程师、总建筑师对负责的勘察 

设计文件终身承担技术责任。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注册执 

业人员及编制（设计）、校对、审核、审定等环节相关人员，依 

据职责对其签字盖章的勘察设计文件终身承担相应责任。 

（三）重要工程专家论证流程 

j．明确重要工程范围。根据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 



于进一步深化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加强勘察设计质量管理的意 

见》规定，需要组织专家论证的重要工程名录附后（见附件3)。 

2.勘察设计单位承担重要工程的界定责任，属于重要工程 

的，要按照属地原则，向住建部门上报工程项目情况， 

建设单位向市级住建部门申请组织专家论证。 

3．施工图设计文件论证后，勘察设计单位按照专家论证意 

见进行修改完善。修改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经专家组组长审核 

签字同意后，方可使用。 

4.勘察设计单位向建设单位交付施工图设计文件”个月 

内，要将修改完善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重要工程专家论证意 

见和修改完善情况，及时上传至“山西省住建厅建筑工程施工 

图数字化管理信息平台” O 

并督促 

（四）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勘察设计单位要按照《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2016 版）》，规范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强化关键部位的标 

注说明、节点详图的设计管控，确保设计文件满足施工现场要求。 

2.勘察设计单位要明确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设计）、 校 

对、审核、审定等环节责任，严格实行校审质量管理制度。要规 

范出图签字盖章程序。各有关人员依据职责对其签字盖章的勘 

察设计文件终身承担相应责任。 



3.勘察设计单位要加大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技术指导力度。 

认真履行图纸会审、设计交底制度。严格施工图设计变更制度， 

未经设计单位同意，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变更。 

三、保障措施 

」．强化动态监管。通过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执法检 

查，重点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地 

基基础、主体结构的安全性，建设、勘察设计单位履行承诺情 

况，重要工程施工图专家论证制落实情况，勘察设计单位出图签 

字盖章程序履行情况等。市、 县住建部门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勘 

察设计质量专项检查，其中重要工程抽查比例不低于项目总数的 

10%，非重要工程抽查比例不低于项目总数的20%。对抽查发现存 

在重要工程未按规定向上报住建部门、未按程序组织论证，以及 

未按专家论证意见修改设计文件等行为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将按 

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2．严肃责任追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者造成工程质量 

事故的，要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罚，对违反承诺的建设、勘察设 

计单位和有关人员，以及不认真履行职责的监管部门工作人员， 

依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 

加强勘察设计质量管理的意见》（试行）（晋建办字〔2019) 155 

号）文件给予相应处罚。 



3 健全行业诚信管理体系，不断提高企业诚信意识、规范从 

业人员行为，营造行业诚信环境。按照国家、省建筑市场信用 

管理有关规定，将建设、勘察设计单位和从业人员履行勘察设计 

责任情况纳入信用管理。 

附件：」．建设单位勘察设计质量承诺书 

2.勘察设计单位勘察设计质量承诺书 

3．专家论证工程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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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7月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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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勘察设计质量承诺书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我单位建设的 工程项目，委托 

（勘察单位）和 （设计单位）编制完成了 

施工图设计文件。 

我单位承诺：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先勘察、后设计； 

严格按照国家和山西省招标投标有关规定实行招标发包，将 

勘察、设计业务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单位； 

不明示或暗示勘察设计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 

建设工程质量；严格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组织施工，不违法 

变更施工图设计；重要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通过专家论证， 

并依法对设计使用年限内工程质量承担相应终身质量责任。 

如违反承诺， 自愿停工整改，并承担一切损失，暂停办理其 

所有项目建设手续，整改完成后恢复办理。 

建设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勘察设计单位勘察设计质量承诺书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我单位承接的由  （建设单位） 

委托的 工程项目勘察设计任务，勘察设计 

文件已编制完成，并交付建设单位。按照出图盖章有关规定， 

单位和有关人员均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上签字并加盖图章。 

我单位承诺：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资质等级要求承接勘 

察设计业务，无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等行为；严格按照国 

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进行勘察设计，无违反强制性标准； 

重要工程已严格按照专家论证意见修改完善；满足建设工程 

规划、选址、设计、岩土治理要求，符合国家颁布的设计文 

件编制深度，能够满足施工需要，并依法对设计使用年限内 

工程质量承担相应终身质量责任；施工图设计文件按有关规 

定上传至“山西省住建厅建筑工程施工图数字化管理信息平 

冷、，, 
口 如违反承诺，导致勘察设计文件质量降低，存在严重 

质量问题，自愿在整改期限内暂停在山西省行政区域内承揽 

新的工程项目；本单位勘察设计人员、注册执业人员、项目 

负责人被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的，单位自行组织培 

训学习不少于2 个月，培训合格后报住建部门备案，培训学 

习期间，暂停勘察设计人员进行勘察设计，暂停注册人员执 



业，且一年内不推荐申报特贴专家、三晋英才、勘察设计大 

师等荣誉。 

勘察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技术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设计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技术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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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工程。 

9' 

桥梁。 

10、 

4' 

5、 

专家论证重要工程名录 

1、国家和省级重大建设项目中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 

2 建筑高度24 米以上的医疗建筑和教育建筑。 

3、单体建筑面积5 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 

单体建筑面积1 万平米以上的人员密集场所。 

单体建筑面积2500 平方米以上的室内儿童活动场 

所、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 

6、大跨屋盖建筑。 

地质结构复杂的地基勘察项目。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以及其他超出国家技术规范的 

单跨40 米以上或多孔跨径总长100 米以上的市政 

城市地下管廊、大型污水处理厂、全地下式的泵 

站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11、 勘察设计单位认为需要进行专家论证的其他项目。 


